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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申請介聘為健康與護

理科教師辦法修正總說明 
 

現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申請介聘為健康與護理科教師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教師法第三十五條之一規定由本部於九十五年

七月二十七日訂定發布，為配合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

教師法第三十五條之一規定：「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介派之護理教師具

有健康與護理科合格教師資格者，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辦理介聘為健康

與護理科教師；其介聘辦法，由教育部定之。」刪除介聘年限，並為使

本部介派之護理教師具有健康與護理科合格教師資格者（包括商借行政

機關服務具備健康與護理科教師資格之護理教師），儘速回歸教學本位，

避免教學人才流失，維護學生受教權益，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 名稱修正為「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介聘及分發為健康與

護理科教師辦法」。（修正名稱） 

二、 刪除辦理介聘之年限，增訂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函轉本部辦理

介聘及護理教師於選填志願後，不得變更或增減之規定。（修

正條文第二條） 

三、 增訂本部辦理介聘餘額之辦理程序及分發等積極介聘規定。（修

正條文第四條） 

四、 增訂經本部依法介聘及分發後仍有餘額，學校自行依法規規定

辦理聘任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 修正本部為介聘作業之辦理機關。（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 增訂護理教師受介聘而未依期限辦理報到者，不得於原學校或

行政機關繼續任教或任職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七、 修正「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申請介聘資績計分表」。（修

正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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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申請介聘為健康與護

理科教師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

師介聘及分發為健康與護

理科教師辦法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

師申請介聘為健康與護理

科教師辦法 

為積極介聘護理教師為健

康與護理科教師，增修護理

教師分發任職地區學校之

規定，爰修正本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師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

五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師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

五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修

正生效前已由教育部（以

下簡稱本部）依規定介派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擔任

護理教師，並已取得健康

與護理科合格教師資格

者，得依本辦法規定，介

聘為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健康與護理科教師。 

前項介聘，應由現

職護理教師於各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規定期限

內，填具申請表，並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向任職

機關（學校）提出，經

任職機關（學校）初審

合格且無本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

十三條或其他法規規定

不予聘任之情事後，彙

整函報各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函轉本部辦理。 

前項申請，應包括

擬任教學校志願之選

填；選填後，不得變更

或增減。 

第二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修

正生效前已由教育部依

規定介派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擔任護理教師，並於

九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前已取得健康與護理科

合格教師資格者，於一百

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前，得依本辦法規定，介

聘為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健康與護理科教師。 

前項介聘，應由現

職護理教師於各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規定期限

內，填具申請表，並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向任職

機關（學校）提出，經

任職機關（學校）初審

合格且無本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

十三條或其他法規規定

不予聘任之情事後，彙

整函報各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辦理。 

 

一、 配合一百零二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

之教師法第三十五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經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介

派之護理教師具有健

康與護理科合格教師

資格者，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得辦理介聘為

健康與護理科教師；

其介聘辦法，由教育

部定之」，爰刪除取

得健康與護理科合格

教師資格之日期限制

及介聘年限，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二、 護理教師為軍護體系

人員，其遴選、介派、

遷調等人事業務均由

教育部統籌辦理，歷

次之介聘作業亦由教

育部辦理，介聘對象

包括具健康與護理科

教師資格之大專護理

教師及高級中等學校

護理教師，爰增列「函

轉本部」以述明辦理

機關。 

三、 為辦理修正條文第四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20040&FLNO=35-1%20%2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20040&FLNO=35-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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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定介聘及分發作

業，爰增列第三項規

定，選填志願後，不

得變更或增減。 

第三條 公立高級中等學

校健康與護理科教師之

介聘員額，由各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定之健康與

護理科教師員額，及中華

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三十

一日前核定自軍訓教官

與護理教師員額調撥為

健康與護理科教師員額

內調撥。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得視各學校介聘健康

與護理科教師需求情

形，將原核定自軍訓教

官及護理教師員額調撥

為健康與護理科教師之

員額收回，調整調撥至

其他學校。 

第三條 公立高級中等學

校健康與護理科教師之

介聘員額，由各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定之健康與

護理科教師員額，及中華

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三十

一日前核定自軍訓教官

與護理教師員額調撥為

健康與護理科教師員額

內，優先調撥。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得視各學校介聘健康

與護理科教師需求情

形，將原核定自軍訓教

官及護理教師員額調撥

為健康與護理科教師之

員額收回，調整調撥至

其他學校。 

一、 健康與護理科教師介

聘員額來源僅各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及

護理教師員額調撥二

種，無先後排序之優

先調撥現況，爰修正

第一項，刪除「，優

先」等文字。 

二、 第二項未修正。 

第四條 本部辦理介聘，應

依志願序，按資績總分高

低為之；其資績總分相同

者，按年資、學歷、特殊

優良事蹟、綜合表現之順

序，依各項績分之高低定

之；其各項績分仍相同

者，以年齡長者為優先；

申請介聘資績計分表如

附件。 

健康與護理科教師

員額經本部介聘後，仍

有餘額者，本部得通知

已商借至行政機關，且

具有健康與護理科教師

資格之護理教師，於規

定期限內依第二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選填志

願申請介聘；本部應依

前項規定辦理介聘。 

依前二項規定介聘

後，仍有餘額者，由本

第四條 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辦理介聘，應依志願

序，按資績總分高低為

之；其資績總分相同者，

按年資、學歷、特殊優良

事蹟、綜合表現之順序，

依各項績分之高低定

之；其各項績分仍相同，

以年齡長者為優先；申請

介聘資績計分表如附件。 

一、 教育部為介聘作業

之辦理機關，爰修正

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 

二、 為積極介聘護理教

師為健康與護理科

教師，處理護理教師

長期商借行政機關

之問題，並考量護理

教師分發任職地區

學校之需求，爰增列

第二項、第三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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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就已商借至行政機

關，且具有健康與護理

科教師資格之護理教師

所填之任職地與缺額學

校位於相同直轄市、縣

（市）者，逕予分發之；

具分發資格者多於缺額

者，抽籤定之。 

第五條 健康與護理科教

師員額，依前條規定辦理

介聘或分發後仍有餘額

者，由學校自行依法規規

定辦理聘任。 

 一、 本條新增。 

二、 無護理教師填缺受聘

之學校，由其自行遴

聘健康與護理科教

師，回歸一般教師遴

聘方式，爰明定之。 

第六條 本部依第四條規

定介聘或分發健康與護

理科教師，受介聘或分發

學校不得拒絕。但經其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查有本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

條、第三十三條或其他法

規規定不予聘任之情事

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依前條規定介聘健康

與護理科教師，受介聘學

校不得拒絕。但經其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查有本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

條、第三十三條或其他法

規規定不予聘任之情事

者，不在此限。 

一、 條次變更。 

二、 教育部為介聘作業之

辦理機關，並配合修

正條文第四條增訂分

發作業之規定，爰酌

作文字修正。 

第七條 經依本辦法介聘

或分發之教師，應依規定

期限至受介聘或分發學

校報到，不得於原學校或

行政機關繼續任教或任

職。 

第六條 經依本辦法介聘

之教師，應依規定期限至

受介聘學校報到；屆期未

辦理報到者，視同不應

聘，不得再依本辦法申請

介聘。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分發規定，爰增列「或

分發」等文字。 

三、 介聘依其志願派職，

理應應聘，以維學生

受教權益；另教師之

本務係教學工作，倘

任職地區有適當之教

學職缺，商借護理教

師不應留任原商借行

政機關。爰修正明定

護理教師受介聘或分

發未依期限辦理報

到，不得於原學校或

行政機關繼續任教或

任職。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